
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

（2008年 10月24日长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09年 1月 14日吉林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

益，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

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对其家庭成员

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家庭成员，是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第三条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实行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五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加强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领导，协调有关

部门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

织、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

作。

公安、司法、民政、卫生等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的内容。

第七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列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划。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应当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健康文明的家庭风尚，引导家庭成员

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观念，通过舆论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

营造反对家庭暴力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组织，应当

依法履行调解职能，及时调解家庭纠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的发生。

第九条 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基层妇女组织、社区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家庭暴力行为人所在单位、家庭暴

力受害人所在单位和其他有关组织对发生家庭暴力的投诉，

应当及时处理。

对发生家庭暴力的投诉，第一个接到投诉的单位或者部

门的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客观、详实地记录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受害事实，

并对当事人予以疏导；

（二）对能够当场处理的，应当当场处理，不得拖延或



者搪塞；

（三）对不能当场处理的，应当向当事人一次解释清楚

不能处理的理由并告知如何处理，负责联系承办单位，将案

件交由承办单位的负责人或者经办人员办理。

各有关单位应当配合第一个接到投诉的单位妥善处理

移交的投诉，不得拒绝接收或者推诿。

第十条 妇联、工会、共青团、老龄委、残联等群团组

织应当维护特殊群体中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发生

家庭暴力的投诉，应当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处理。

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家庭暴力行为人所在单位或者组织应当对家

庭暴力行为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

相应处分。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投诉点，将

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并按照有关规定

对家庭暴力求助投诉及时进行处理。

公安机关受理家庭暴力案件后，应当及时依法组织对家

庭暴力案件受害人的伤情进行鉴定，为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依

据。

对家庭暴力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及

时作出处理：

（一）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及时调解；

（二）情节轻微的，对家庭暴力行为人予以批评、训诫；

（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四）构成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虐待案件和受害人有证据证明

的轻伤害案件，应当告知受害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由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

移送审查起诉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及时审查。对符合逮捕

和起诉条件的，应当及时决定批准逮捕或者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办理的家庭暴力

案件应当依法监督。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公诉的家庭暴力案件

或者家庭暴力受害人自诉并且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家庭

暴力案件，应当及时审理。

人民法院应当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

提供司法救助。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督促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

律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

法律援助。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对经济困难又达不到法

律援助条件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按照有关规定酌情减收或者

免收法律服务费用。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委托人申请司法鉴定的，司法鉴

定机构应当按照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定，减收或者免

收司法鉴定费用。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接受家庭暴力受害人就诊时，应当

做好诊断、治疗记录。有关机关调查取证时，医疗机构应当

据实出具诊断、治疗证明。

第十七条 在校就读的未成年人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其

所在学校应当对家庭暴力行为人进行劝阻和教育，必要时应

当告知家庭暴力行为人所在单位或者有关组织。

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劝阻、制止和向有关

部门举报家庭暴力行为。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支持和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行使制止和举报家庭暴力的

权利。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工作应当予以经费保障。

鼓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多

种形式的救助。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设立或者指定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庇护和

紧急救助。

第二十一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收集证

据证明家庭暴力情况时，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

供证明材料和其他证据。

第二十二条 处理家庭暴力的有关部门和个人，应当尊

重和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四条 负有制止和处理家庭暴力法定职责的国家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家庭暴力行为未及时制止和处理的，

有关部门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任人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妇联、工会、共青团、老龄委、残联等群团组织、社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当事人所在单位，对家庭暴力的

投诉和保护请求不及时处理，对家庭暴力行为不及时劝阻，

有关部门应当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造成一定后果的，给

予相应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